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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輔考－地政士 土地法規 

108年 

一、甲擅自占有乙之土地多年，並於其上建屋一間。今委託丙地政士向 A縣

地政事務所就該地申請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丙於接受委託後，就時效取

得地上權所需之要件向甲說明，其須說明之內容為何？甲依據土地登記規

則之規定應具備何種證明文件據以向 A縣地政事務所申請登記？又，何

種土地不得為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之權利客體？試依據土地登記規則等

法令之規定，分別予以說明。 

【擬答】 

（一）甲申請時效取得地上權所需之要件 

1.依民法第 769 條規定，以所有之意思，二十年間和平、公然、繼續占有

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 

2.依民法第 770 條規定，以所有之意思，十年間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

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而其占有之始為善意並無過失者，得請求登記為所

有人。 

3.依民法第 772 條規定，民法第 768、768-1、769、770、771 條之規定，

於所有權以外財產權之取得，準用之。於已登記之不動產，亦同。 

4.依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審查要點第 3 點，占有人占有土地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不得申請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 

(1)屬土地法第 14 條第一項規定不得私有之土地。 

(2)使用違反土地使用管制法令。 

(3)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 條第十一款所稱之耕地。 

(4)其他依法律規定不得主張時效取得。 

5.依上開規定，甲時效取得地上權之要件如下： 

(1)具行使地上權之意思： 

甲須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占有乙之土地始可時效取得該土地之地上

權。若甲以所有之意思占有係爭地，則不符要件。 

(2)繼續占有他人之不動產一定期間： 

①若甲之占有係善意並無過失，須繼續占有乙之土地達 10 年，始符

合時效取得地上權之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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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若甲之占有非善意並無過失，須繼續占有乙之土地達 20 年，始符

合時效取得地上權之要件。 

(3)占有方式須和平且公然： 

甲占有乙之土地不得以強暴脅迫方式或刻意隱匿占有事實，始可時效

取得地上權。 

(4)該占有之土地： 

雖依民法第 769 條、第 770 條規定，須限定於未登記之不動產，但若

是取得所有權以外之物權，如本題為地上權，則縱使占有之土地為已

登記之不動產亦得時效取得地上權。 

(5)非禁止時效取得地上權之情形。 

（二）甲應備之證明文件 

1.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34 條規定，申請登記，除本規則另有規定外，應提

出下列文件： 

(1)登記申請書。 

(2)登記原因證明文件。 

(3)已登記者，其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 

(4)申請人身分證明。能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者，得免提出。 

(5)其他由中央地政機關規定應提出之證明文件。 

2.又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108 條規定，就時效取得地上權應提出之圖示： 

(1)於一宗土地內就其特定部分申請設定地上權、不動產役權、典權或農

育權登記時，應提出位置圖。 

(2)因主張時效完成，申請地上權、不動產役權或農育權登記時，應提出

占有範圍位置圖。 

(3)前二項位置圖應先向該管登記機關申請土地複丈。 

3.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118 條規定，土地總登記後應提出之文件： 

(1)土地總登記後，因主張時效完成申請地上權登記時，應提出以行使地

上權意思而占有之證明文件及占有土地四鄰證明或其他足資證明開

始占有至申請登記時繼續占有事實之文件。 

(2)前項登記之申請，經登記機關審查證明無誤應即公告。 

(3)公告期間為三十日，並同時通知土地所有權人。 

4.依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審查要點第 5 點規定： 

以戶籍證明文件為占有事實證明申請登記者，如戶籍有他遷記載時，占

有人應另提占有土地四鄰之證明書或公證書等文件。 

5.依上開規定，甲應具備下列證明文件據以向 A 縣地政事務所申請登記： 

(1)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得免提出之文件：申請人身分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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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應具備之文件： 

①登記申請書。 

②登記原因證明文件。 

③已登記者，其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 

④其他由中央地政機關規定應提出之證明文件。 

⑤占有範圍位置圖，並應先向該管登記機關申請土地複丈。 

⑥以行使地上權意思而占有之證明文件。 

⑦占有土地四鄰證明或其他足資證明開始占有至申請登記時繼續占

有事實之文件。 

（三）不得為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之權利客體 

1.不得設定地上權之土地，當然無法時效取得： 

依民法第 832 條規定，稱普通地上權者，謂以在他人土地之上下有建築

物或其他工作物為目的而使用其土地之權。所以性質上不適於建築房屋

或設置其他工作物之土地，即不得設定地上權。 

2.不得申請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之情形： 

(1)屬土地法第 14 條第一項規定不得私有之土地。 

(2)使用違反土地使用管制法令。 

(3)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條第十一款所稱之耕地。又依釋字第 408號意旨，

土地法第 82 條前段規定，凡編為某種使用地之土地，不得供其他用

途之使用。占有土地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 條第十一款所稱之耕地者，

性質上不適於設定地上權。 

(4)其他依法律規定不得主張時效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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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登記機關於接收申請登記案件後，應依土地法等規定為審查，其審查

人員尚應於登記申請書內簽註審查意見。但對其審查密度，於學說理論上

向有所謂「實質審查」及「形式審查」之爭辯，請說明該兩者之意涵及其

審查事項。又，「虛偽登記」為土地法第 68條第 1項所明定地政機關負

擔損害賠償原因之一，試從學說理論之面向說明其意涵。 

【擬答】 

（一）實質審查及形式審查之意義及審查事項 

1.差異： 

實質審查及形式審查之爭大致上是針對登記機關於審查登記案件時，對

於是否合乎法定程序上之要件之核對的審查密度差異的差別。 

2.形式審查： 

(1)意義： 

係指登記機關僅對登記申請所應具備之形式要件作審查，確認申請書所

記載之事項及應提出之文件與登記簿有無缺漏或不符等情形，確保行政

程序的形式上要求有符合法規標準，並不得以實體權利關係與書面形式

上是否一致，作為准許或駁回登記之依據。 

(2)審查事項： 

①受理機關之管轄權。（土地法第 39 條；土地登記規則第 3 條） 

②申請文件是否完備。（土地登記規則第 34 條） 

③登記申請書是否簽名或蓋章。（土地登記規則第 36 條） 

④當事人之身分證明。（土地登記規則第 40、42 條） 

⑤權利人為二人以上時，應於登記申請書件內記明應有部分或相互之

權利關係。（土地登記規則第 43 條） 

⑥委託代理人登記者，須具備委託書。（土地法第 37-1 條；土地登記

規則第 37 條） 

⑦申請登記須第三人同意者，須檢附第三人之同意書或由第三人在登

記申請書內註明同意事由。（土地登記規則第 44 條） 

⑧規費及罰鍰繳納證明。（土地法第 65、67 條；土地登記規則第 45

～52 條） 

3.實質審查： 

(1)意義： 

除書面校對及審查形式要件外，尚須審查一切與登記相關之申請事項

是否真實，書面上資料與現實當事人間的權利義務關係是否相同。又

實質審查除形式審查程序事項外，對於不動產物權變動之實體法律行

為是否成立、事實是否存在、有無瑕疵或爭執、均須詳加審查，經確

定後，始准予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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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審查事項： 

①應通知補正之事項： 

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56 條規定： 

A.申請人之資格不符或其代理人之代理權有欠缺。 

B.登記申請書不合程式，或應提出之文件不符或欠缺。 

C.登記申請書記載事項，或關於登記原因之事項，與登記簿或其證

明文件不符，而未能證明其不符之原因。 

D.未依規定繳納登記規費。 

②應駁回登記之事項： 

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57 條規定： 

A.不屬受理登記機關管轄。 

B.依法不應登記。 

C.登記之權利人、義務人或其與申請登記之法律關係有關之權利關

係人間有爭執。 

D.逾期未補正或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 

（二）土地法第 68 條第 1 項規定虛偽登記之意涵 

依土地法第 68 條第 1 項規定，因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致受損害者，由該

地政機關負損害賠償責任。但該地政機關證明其原因應歸責於受害人時，

不在此限。依學說見解分析條文如下： 

1.立法目的： 

依學說見解，土地法第 68 條第 1 項之立法目的，係為貫徹土地登記之

公示性及公信力，使土地權利人不因登記機關就土地登記之錯誤、遺漏

或虛偽而受損害，以兼顧交易安全及權利人之權利保障。 

2.虛偽登記的意義，學說上有三種說法： 

(1)有認為是明知申請人為不實之事實，而竟構其事，或登記人員自己為

不實之事實，而為登記。 

(2)明知為不實之事實，而竟為登記者而言。 

(3)登記申請或登記原因證件有詐欺、偽造等不實之情事，未經審查明確

而言。 

3.賠償責任： 

依學說見解，本規定性質上是為了保護登記的公示性與公信力，另一方

面也是因為土地登記制度採取實質審查主義，所以將受害人的錯誤登載

風險由地政機關分擔部分。只要因無法歸責於受害人之事由致虛偽登記

之情形發生，該登記機關即負損害賠償責任，故登記機關不以具故意或

過失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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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法第 73條之 1規定逾期未辦不動產繼承登記之相關處置措施（行政

介入），其旨在促使繼承人儘早聲請繼承登記，試列點說明該處置措施之

內容。 

【擬答】 

依土地法第 73-1 條規定，逾期未辦不動產繼承登記之相關處置措施如下： 

（一）查明並公告限期登記 

依土地法第 73-1 條第 1 項規定，土地或建築改良物，自繼承開始之日起

逾一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者，經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查明後，應即公

告繼承人於三個月內聲請登記。 

（二）經公告仍逾期未聲請者得列冊管理 

1.要件： 

依土地法第 73-1 條第 1 項規定，公告限期登記逾三個月仍未聲請者，

得由地政機關予以列冊管理。但有不可歸責於聲請人之事由，其期間應

予扣除。 

2.時效： 

依土地法第 73-1 條第 2 項規定，列冊管理期間為十五年。 

（三）公開標售 

1.要件： 

(1)依土地法第 73-1 條第 2 項規定，逾列冊管理期間仍未聲請登記者，

由地政機關將該土地或建築改良物清冊移請國有財產局公開標售。 

(2)依土地法第 73-1 條第 3 項規定，標售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前應公告三

十日。 

2.繼承人、占有人及使用人之權利： 

(1)依土地法第 73-1 條第 3 項規定，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

就其使用範圍依序有優先購買權。但優先購買權人未於決標後十日內

表示優先購買者，其優先購買權視為放棄。 

(2)依土地法第 73-1 條第 4 項規定，標售所得之價款應於國庫設立專戶

儲存，繼承人得依其法定應繼分領取。逾十年無繼承人申請提領該價

款者，歸屬國庫。 

(3)依土地法第 73-1 條第 2 項規定，繼承人占有或第三人占有無合法使

用權者，於標售後喪失其占有之權利。 

(4)依土地法第 73-1 條第 2 項規定，土地或建築改良物租賃期間超過五

年者，於標售後以五年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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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再標售： 

依土地法第 73-1 條第 5 項規定，標售之土地或建築改良物無人應買或應

買人所出最高價未達標售之最低價額者，由國有財產局定期再標售，於

再行標售時，國有財產局應酌減拍賣最低價額，酌減數額不得逾 20%。 

（四）登記國有 

1.要件： 

依土地法第 73-1 條第 5 項規定，經五次標售而未標出者，登記為國有

並準用第二項後段喪失占有權及租賃期限之規定。 

2.原權利人得申請發給價金： 

依土地法第 73-1 條第 5 項規定，自登記完畢之日起十年內，原權利人

得檢附證明文件按其法定應繼分，向國有財產局申請就第四項專戶提撥

發給價金；經審查無誤，公告九十日期滿無人異議時，按該土地或建築

改良物第五次標售底價分算發給之。 

四、甲地政士擬向 A市地政局申請簽證人登記，其所須具備之要件為何？不

動產契約經地政士簽證後，其效力為何？又，地政士若因簽證不實或錯誤

致當事人受有損害者，應負擔之法律責任為何？試依地政士法之規定，分

別予以說明。 

【擬答】 

（一）地政士甲申請簽證人登記之要件 

1.積極要件： 

(1)依地政士法第 19 條規定，地政士符合下列各款規定，得向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簽證人登記，於受託辦理業務時，對契約或協

議之簽訂人辦理簽證：  

①經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推薦者。 

②最近五年內，其中二年主管稽徵機關核定之地政士執行業務收入總

額達一定金額以上者。所稱一定金額，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2)依地政士法施行細則第 14 條規定，地政士依本法第 19 條規定申請簽

證人登記時，應備具下列書件，向開業登記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機關為之： 

①申請書。 

②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③本法第 19 條第一項規定之資格證明文件及其影本。 

④本法第 22 條第二項規定繳納簽證保證金之證明文件及其影本。 

⑤簽證人之印章款及簽名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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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消極要件： 

依地政士法第 20 條規定，地政士有下列情事之一，不得申請簽證人登

記；已登記者，廢止其登記： 

(1)經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撤回推薦者。 

(2)曾有第 22 條第二項因簽證不實或錯誤，致當事人受有損害者。 

(3)曾依第 44 條規定受申誡以上處分者。 

（二）不動產契約經地政士簽證後之效力 

依地政士法第 22 條第 1 項規定，地政士為不動產契約或協議之簽證時，

應查明簽訂人之身分為真正。不動產契約或協議經地政士簽證後，地政機

關得免重複查核簽訂人身分。 

（三）地政士因簽證不實或錯誤致當事人受有損害時應負擔之法律責任 

1.損害賠償責任： 

依地政士法第 22 條第 2 項規定，地政士辦理簽證業務，因簽證不實或

錯誤，致當事人受有損害者，簽證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2.地政士公會之代位求償： 

依地政士法第 22 條第 2 項規定，其未能完全賠償之部分，由簽證基金

於每一簽證人新臺幣 400 萬元之範圍內代為支付，並由地政士公會全國

聯合會對該簽證人求償。 


